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27 号

徐贝、向鼎越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凤凰庄5幢111室 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凤凰庄 9000

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E7%AE%A1%E7%90%86%E6%8E%A7%E5%88%B6%E5%8F%B0&appname=techcomp#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E7%AE%A1%E7%90%86%E6%8E%A7%E5%88%B6%E5%8F%B0&appname=techcomp#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28 号

孙书民、钱广凤、孙磊、孙鑫、孙辰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华彩苑 62 号 101 室 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华彩苑 9000

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jcx/cx/ckcx_ckcxDetail_entry.action?unieapMenuId=8aa5a7d75c298d73015c29a887cb0005#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E7%AE%A1%E7%90%86%E6%8E%A7%E5%88%B6%E5%8F%B0&appname=techcomp#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29 号

顾旭东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迎春里 24 幢 108 室 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胜棋里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http://50.16.170.59/drrk/techcomp/menu/index.jsp?title=%E7%AE%A1%E7%90%86%E6%8E%A7%E5%88%B6%E5%8F%B0&appname=techcomp#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30 号

陈仲成、陈艳萍、陈冠宇、陈响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芳草园 2 号 1507 室 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蓝天园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31 号

宦文礼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西柏果园 58号 2幢 406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三牌

楼大街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32 号

查铁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福建路63号1710室 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三牌楼大

街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33 号

许晶、张帆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东柏果园 60号 1幢 306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模范

马路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4〕34 号

陈雷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 2 号 2 幢 405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紫竹林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4〕19 号

葛晶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所街 169 号 4 幢 903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鹭鸣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4〕20 号

李凯、罗亮、李厚逸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典雅居10号 3幢 504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典雅居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4〕21 号

张亚男、武益谦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嵩山路121号12幢一单

元 901 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

区牡丹江街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24〕34 号

黄雯、胡谦华、胡晏綝、黄君萍、戴有妹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韩府路18号 8幢 302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通淮街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4〕58 号

薛春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长白街 2 号 9 幢 201 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东关头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秦公迁通字〔2024〕59 号

于照峰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柳叶街 133 号桃园人家

3幢三单元 302 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

京市秦淮区柳叶街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24〕46 号

李斌、李晓华、王燕、李雨晨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双龙巷5号604室 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大石桥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4〕10 号

刘庆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能仁里一村 10幢 103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能

仁里 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4〕11 号

金飞、金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里 20号 2幢 102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

德里 9000-1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4〕12 号

余张德龙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里 28号 5幢 506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

德里 9000-1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4〕13 号

余瑞婷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里 28号 5幢 506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安

德里 9000-1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

内向 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